
主动公开 佛教办〔2018〕47号

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废止规范性文件《印发

关于加强外籍教师聘用和管理

工作的意见的通知》的通告

根据《佛山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第三十八、第

三十九条的规定，经评估审查，我局决定废止《印发关于加强外

籍教师聘用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》（佛教人〔2008〕5号）

的规范性文件 1份，上述文件自公布之日失效。

佛山市教育局

2018年 12月 18日

佛 山 市 教 育 局



抄送：市法制局，各区教育局。


